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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起草。
本文件由广东省防伪行业协会提出并归口。
本标准负责起草单位：广东省标准化研究院、。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

引    言
。

东凤优质产品  家用燃气灶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燃气灶的术语和定义、产品分类、要求和试验。
本文件适用于使用城镇燃气、单个燃烧器额定热负荷≤5.23 kW的家用燃气灶。
使用GB/T 13611以外燃气种类的家用燃气灶可参照使用本文件。
本文件不适用于集成灶和移动的运输交通工具中使用的燃气灶。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所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 16410  家用燃气灶具
GB/T 16411  家用燃气用具的通用试验方法
GB/T 24025  环境标志和声明 Ⅲ型环境声明 原则和程序
GB 30720  家用燃气灶具能效限定值及能效等级
ISO 7996  大气中氮氧化物浓度的测定方法 化学发光法

T/HB XX 东凤优质产品  通用要求

T/HB XX 东凤优质产品  评定程序
3　 术语和定义

GB 16410、T/HB XX 《东凤优质产品  评定程序》界定的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燃气灶 gas stove

用本身带的支架支撑烹调器皿，并用火直接加热烹调器皿的燃气燃烧器具。

[来源：GB 16410-2020,定义3.2]
4　 产品分类
产品按结构分为台式和嵌入式。
5　 要求

5.1　 准入要求
燃气灶产品应满足下列相关要求：

a)　 产品应满足GB 16410的相关要求；
b)　 获得中国强制性认证（CCC）和能效认证证书。
c)　 其生产企业应根据《东凤优质产品  通用要求》要求评价，基本分达70分及以上。
5.2　 结构和性能要求
52.2.1　 总则
家用燃气灶应在结构和性能指标中至少达到其中一个指标要求才能被评为优质产品。
52.2.2　 结构
燃气灶除了符合GB 16410的5.3.1要求之外，还应符合以下结构要求：
a)　 要求由使用者清洁的灶的任何零部件，应可在不挪动灶或使用拆卸工具的前提下易于触及。应可根据使用和维护说明书中的信息正确更换这些部件。任何不正确的组装（例如，锅支架臂锅中心明显偏离燃烧器的布设中心，或锅支架的开口直径明确大于燃烧器的直径）应显而易见，如果这一不正确的重新装配会对使用者造成潜在的危险；

b)　 不应有任何会造成使用者在安装、使用和清洁灶过程中发生损伤的尖锐边缘；

c)　 燃气入口接头应位于燃气灶外壳外部。燃气入口接头的末端应置于允许软性软管接头自由转动的位置；
d)　 对于非螺纹密封螺纹连接进气管接头的末端应有一环形平面，且环形平面的宽度不少于 2 mm。
52.2.3　 气密性
燃气灶的气密性应符合以下规定：

a)　 从燃气入口到燃气阀门在4.2 kPa压力下，漏气量≤0.05 L/h；
b)　 自动控制阀门在4.2 kPa压力下，漏气量≤0.5 L/h；
c)　 在器具内部，空气中未燃燃气的最高体积浓度不得超过0.025%。
52.2.4　 热负荷
燃气灶的热负荷应满足：

a)　 额定热负荷小于3.5 kW的燃烧器：实测折算热负荷与额定热负荷的偏差应在±8%以内；额定热负荷大于等于3.5 kW的燃烧器：实测折算热负荷与额定热负荷的偏差应在±5%以内；
b)　 总实测折算热负荷与单个燃烧器实测折算热负荷总和之比≥90%；

c)　 两眼和两眼以上的燃气灶应有一个主火燃烧器，其实测折算热负荷≥3.5 kW。
52.2.5　 熄火保护装置
燃气灶的熄火保护装置应满足：
a)　 开阀时间≤9 s；
b)　 闭阀时间≤40 s。
52.2.6　 电点火装置
点火10次有9次以上点燃，无爆燃。
52.2.7　 温升
温升不应超过表1所示的值。

表1　最大正常温升
	序号
	部位
	温升/K

	1
	操作时手必须接触的部位：
——金属材料和带涂层的金属材料

——非金属材料
	30

40

	2
	干电池外壳
	15

	3
	软管接头
	15

	4
	阀门外壳
	45

	5
	点火器外壳
	不带T-标志
	45

	
	
	带T-标志
	T-25

	6
	燃气调压器外壳
	30

	7
	灶具侧面、后面的木壁、灶具下面的木台表面：
——使用下限锅时

——使用超大型锅时
	90

90

	8
	储气罐阀
	30

	9
	储气罐表面温升
	25

	10
	滴油盘
	110


52.2.8　 能效
燃气灶的热效率应满足表2的能效要求。
表2　能效要求
	类型
	热效率（%）

	
	节能水平
	先进水平

	台式
	≥64
	≥68

	嵌入式
	≥64
	≥72


52.2.9　 干烟气
5.2.9.1　 NOx要求
使用不同燃气的燃气灶，在额定热负荷条件下，干烟气中NOx体积分数（标志状态）应符合表3的要求。
表3　干烟气中NOx体积分数
	燃气种类
	人工煤气、天然气
	液化石油气

	NOx（标准状态）/10-6
	≤75
	≤90


5.2.9.2　 CO要求

使用不同燃气的家用燃气灶，在额定热负荷条件下，干烟气中CO浓度（α=1，体积百分数%）不得大于0.02%。
52.2.10　 整机环境可靠性

燃气灶经低温存储、高温存储、冷热冲击试验后，应满足以下要求：
a)　 气密性应符合5.2.1的规定；
b)　 熄火保护功能应符合5.2.3的规定；

c)　 点火性能应符合5.2.4的规定，且使用功能正常；

d)　 金属面板的要求应符合5.3.2的规定；非金属面板不应出现破裂和裂纹现象；
e)　 表面涂层和标识标志不应有脱落、变色、起泡等异常现象；
f)　 机械部件不应有卡死、不灵活等现象；
g)　 试验过程中和试验后，不应有失效、死机等影响使用的现象。
6　 试验方法

6.1　 试验的基本条件
除另有要求外，试验进行的条件应符合GB 16410的相关要求。
6.2　 结构
按照GB 16410中6.21的规定进行。
6.3　 气密性

62.3.1　 试验要求
按照GB 16410中6.6规定的方法。
62.3.2　 燃气灶内未燃燃气溢出的试验方法
以额定压力向燃气灶供应基准气。

每个燃烧器先在其额定热输入状态下试验。然后在最小热输入状态下再试验。

使用可燃气体探测器（如红外分析仪、燃气分析仪）来搜寻燃气灶内部来自燃气传输零部件或来自空气调节器（如果有）的未燃燃气。一旦达到稳定值就停止测量。

所使用的取样方法不得影响燃烧器内燃气和空气的流动状况。尤其是，取样探头不应正对空气入口或燃烧器主体放置。

空气中燃气的浓度应使用体积浓度精度为0.005%的仪器测定。
6.4　 热负荷

按照GB 16410中6.7规定的方法。
6.5　 熄火保护装置

按照GB 16410中6.12规定的方法。
6.6　 电点火装置

按照GB 16410中6.13规定的方法。
6.7　 温升

按照GB 16410中6.9规定的方法
6.8　 能效
按照GB 30720的规定进行。
6.9　 干烟气
6.9.1.1　 NOx要求

干烟气中NOx的要求按GB/T 16411中CO的采样方法进行采样，按照ISO 7990中的规定进行检测。
6.9.1.2　 CO要求

干烟气中CO的要求按GB/T 16411中的规定进行检测。
6.10　 整机环境可靠性
整机环境可靠性要求按附录A规定的试验方法进行。
7　 技术评定

7.1　 准入评价
当相关产品不符合准入任何一条条款要求时，优质评定中止，相关产品评定为“不通过”。
在进行产品与标称（宣传）的一致性评价时，仅限于两年之内出厂的产品。
7.2　 性能要求评价
在进行性能评价时，首先应确认产品所适用的性能评价细分指标数量，然后对每个细分指标平均赋予分值，并按照表4进行打分。当该项指标符合国家标准要求时，获得该项总分60%的分值；当满足“优”时，获得该项总分100%分值；当满足“卓越”时，获得加分项5分。
表4  东凤优质家用燃气灶性能评价打分表
	序号
	指标
	优
	卓越

	1
	结构
	符合本文件5.2.2规定
	/

	2
	气密性
	同时符合a)漏气量≤0.05 L/h、b）漏气量≤0.05 L/h
	同时符合a)漏气量≤0.05 L/h、b）漏气量≤0.05 L/h和c)空气中未燃燃气的最高体积浓度≤0.025%

	3
	热负荷
	a)　额定热负荷小于3.5 kW的燃烧器，偏差≤(8%(，
	

	4
	熄火保护装置
	a)　开阀时间≤9 s；
b)　闭阀时间≤40 s
	

	5
	电点火装置
	点火10次有9次点燃，无爆燃
	点火10次全部点燃，无爆燃

	6
	温升
	至少符合本文件5.2.7中的5项规定
	至少符合本文件5.2.7中的8项规定

	7
	能效
	符合本文件5.2.8规定的节能水平
	符合本文件5.2.8规定的先进水平

	8
	干烟气
	a）人工煤气、天然气：NOx≤75，液化石油气：NOx≤90；
b）CO≤0.02%
	

	9
	整机环境可靠性
	符合本文件5.2.10规定
	/


7.3　 评分
技术性能评分总分为100分，加分项上限为20分。

技术评分按附录B给出的评分表进行评价和打分。

技术评分时，应以产品实物（含包装）及相关质检报告、认证证书等为依据进行评分。当证据不充分或申请评定的产品类别下不同款出现质量差异时，以最差的测试结果或样品款式评价结果为准。
附　录　A （规范性）
整机环境可靠性试验方法
A.1　 低温存储试验
将试验样品放入工况试验箱中，达到试验温度-25 ℃±2 ℃后，试验持续时间：8 h后将样品取出放置于室温，待温度稳定后检查是否满足5.3.1气密性要求。
A.2　 高温存储试验
将试验样品放入工况试验箱中，达到试验温度65 ℃±2 ℃后，试验持续时间：8 h后将样品取出放置于室温，待温度稳定后检查是否满足5.3.1气密性要求。
A.3　 冷热冲击试验
将试验样品放置在65 ℃±2 ℃高温环境中保持1 h，立即将样品放置在-25 ℃ ±2 ℃低温环境中1 h，为一个循环；5个循环后取出放置室温下，待温度稳定后检查是否满足5.3.1气密性要求。
A.4　 经过A.1～A.3的试验，待温度稳定后检查是否满足5.5.4整机环境可靠性要求。
（规范性）
“东凤优质产品 家用燃气灶”技术评分明细表
	否决项

	评价项目
	评价子项
	评价细则
	是否通过
	备注

	1 产品安全和强制性认证
	1.1电气安全
	测试结果是否达标
	
	

	
	1.2电磁兼容
	测试结果是否达标
	
	

	
	1.3 CCC证书
	有证书且在有效期内
	
	

	
	1.4有害物质限制使用标称合规
	有声明且有检测报告支撑
	
	

	2 产品标识及产品与标称（宣传）的一致性
	2.1产品标识完整
	测试结果是否达标
	
	

	
	2.2材质标称无虚假
	测试结果是否达标
	
	

	
	2.3产品寿命标称无虚假
	与测试报告比对
	
	

	
	2.4产品其他标称和宣传无虚假
	视情况提供证据
	
	

	技术评分项（基本型100分，加分项上限20分）

	序号
	评价项目
	结果
	是否适用
	分配分值
	基本分评分
	加分得分
	备注

	1
	结构
	
	
	
	
	
	

	2
	气密性
	
	
	
	
	
	

	3
	热负荷
	
	
	
	
	
	

	4
	熄火保护装置
	
	
	
	
	
	

	5
	电点火装置
	
	
	
	
	
	

	6
	温升
	
	
	
	
	
	

	7
	能效
	
	
	
	
	
	

	8
	干烟气
	
	
	
	
	
	

	9
	整机环境可靠性
	
	
	
	
	
	


注：当加分得分明细之和超过20分时，加分得分“合计”栏仍只填写20分。
广东省防伪行业协会  





发布








I

